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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为讨回这笔
工程款，骏龙公
司不得不向法院
提起诉讼，但法
院方面既不受
理，也不出具不
予受理告知书。
骏龙公司称，相
关部门“踢皮球”
的做法，导致公
司追偿债务之路
一度受阻，合法
权益无法得到保
障。

　　华夏早报上海讯（灯塔新闻
记者 阳杨）干了几千万元的工
程，要不到钱，去法院告还告不
了！这种“喝凉水都塞牙”的
窝火事，还真让江苏骏龙建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龙公司）碰
上了。骏龙公司与上海藤田天山
住宅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藤
田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后，
先后垫资 4114 万余元，因藤田
公司一直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造
成最终停工。为讨回这笔工程
款，骏龙公司不得不向法院提起
诉讼，但法院方面既不受理，也
不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骏龙公
司称，相关部门“踢皮球”的做
法，导致公司追偿债务之路一度
受阻，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骏龙公司相关负责人向华夏
早报 -灯塔新闻介绍，其公司
于 2018 年 5 月承包了位于上海
市长宁区天山路 765-767 号虹桥
公寓的加装电梯及外立面改造项
目、土建及机电安装项目，后因
发包方藤田公司资金问题，一直
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造成最终停
工。“该项目系我司全垫资项目，
涉及上百名农民工工资问题，在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司只能通
过法律途径维护我司的合法权
益。”
　　3月 26 日，骏龙公司到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上海一中院）立案庭递交了与
藤田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的民事起诉状、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授权委托书、证据副本等材
料，上海一中院出具了书面材料
收接告知书，并告知他们诉讼保
全所需补充的材料。
　　本来以为案子就这样立上
了，但 2021 年 4 月 5 日骏龙公

司却收到了上海一中院退回的上
述立案材料，且未说明退回原因。
“因为我们公司在江苏，所以就
多次电话联系上海一中院，立案
庭接收材料的侯法官告知我们该
案目前不能立案，且不能出具不
予立案的书面通知书或裁定书。”
骏龙公司相关负责人称，侯法官
在电话中表示，其公司的诉求需
向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反
映，具体原因不便透露。
　　随后，骏龙公司又致电上海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其工作
人员告知藤田公司不属于该局监
管单位，涉及民事诉讼的仍需向
法院提起诉讼。
　　骏龙公司不甘心，又于 4月
23 日向上海市地方金融管理局
邮寄了书面反映材料。上海市地
方金融管理局于 4月 25 日出具
了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骏龙公
司如果与藤田公司的经济合同纠
纷协商不成，仍需通过诉讼、仲
裁等法定途径寻求裁决。
　　既然金融管理局管不了，那
就又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5月
21 日，骏龙公司相关负责人带
着上海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出具的
不予受理告知书再次到上海一中
院申请立案。但立案庭的答复仍
旧是不能立案，具体原因同样是
不便透露，且还是不能出具不予
立案的书面通知书或裁定书。
　　无奈之下，骏龙公司只得到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反映了相关
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也不
能立案，且无法与上海一中院沟
通，要求我们自行与上海一中院
沟通立案。”骏龙公司相关负责
人沮丧地对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
说。
　　对于法院不受理案件，需不
需要出具不予立案的书面通知书

或裁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早就有过规定，该法
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
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
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该法第
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
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
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原告
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法律人士表示，按此规定以
及相关实际情况，骏龙公司起诉
藤田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属于
上海一中院管辖范围，上海一中
院应当予以立案，即便不符合起
诉条件，上海一中院也应当作出
书面裁定书。而上海高院作为上
海一中院的上级法院也应对下属
法院的行为进行监督。
　　骏龙公司相关负责人称，现
在相关部门这种“踢皮球”式的
处理方式，不仅使得他们公司的
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明显违
背了最高人民法院“有案必立、
有诉必理”的司法精神，与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背道而驰。
　　目前，骏龙公司已分别向上
海一中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等信访部门
寄送了反映材料，希望相关司法
机关本着公平公正、合法合规的
原则，及早予以立案，切实维护
其诉讼权利。不过，骏龙公司至
今暂未收到任何回复。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多次拨
打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庭侯法官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
接听。随后，华夏早报 -灯塔新
闻又通过该院总机多次联系侯法
官，电话也始终无法接通。

被拖欠工程款竟然还告不了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
通过官方微博通报：8月 24
日，网民“小艺希望坏人被
惩罚”发帖称，其曾于 2019
年遭电视节目主持人钱某强
奸。对此，上海警方高度重
视，即开展相关核查工作。
　　经查，2019 年 2 月 15
日 22 时许，长宁警方接肖
某 (即发帖网民 )报案称，
其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晚与
钱某等朋友聚餐饮酒唱歌
后，在钱某住处遭其强奸，
警方即依法受理。鉴于案件
复杂性，成立了由刑侦、法
制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并
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调
查。
　　专案组第一时间开展了
全面调查取证工作：为报案
人开具验伤单进行身体检
查；对案发现场进行细致勘
查，提取双方相关生物检材
并进行司法鉴定；对涉事双
方、参与聚餐相关人员、网
约车司机、小区保安等开展
调查取证；调取案发地周边
场所视频资料等。专案组综
合证据情况认为，现有证据
不能证明存在强奸犯罪事
实。
　　2019 年 3 月 15 日，长
宁警方依法作出不予立案决
定，将《不予立案通知书》
直接送达肖某，并告知其可
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7日内
向公安机关申请复议。肖某
未提出异议并签字确认，之
后也未申请复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肖
某如有其它新增涉案证据，
可向警方提供，警方将依法
开展调查。肖某如对长宁警
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不
服，可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
监督。

法院称不能出具书面通知也不能告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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